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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鄂州市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简称“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若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苏孝忠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8名，代表股份246,530,908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9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名，代表股份243,225,18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1158％。（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系万洋集团有限公司和山西盛农投资
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165,888,000股和147,784,292股。山西盛农投资有限公司
于2022年12月8日承诺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70,447,104股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目前持有有表决权股份77,337,188股。本公告中的股份比例计算均已剔除山西盛农投资
有限公司已放弃表决权股份，剔除后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92,637,696股。）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名，代表股份 3,305,72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7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名，代表股份3,305,72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7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名，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名，代表股份3,305,72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77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分别提交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3、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8、审议通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津贴）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2,

861,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6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2,

861,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550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或修订公司内部制度的议案》
10.01 审议通过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02 审议通过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03 审议通过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04 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05 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06 审议通过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07 审议通过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08 审议通过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09 审议通过《投融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10 审议通过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11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12 审议通过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10.13 审议通过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669,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94％；反对12,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9％；弃权2,849,1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4494％；反对 1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30％；弃权2,849,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187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梁效威、陈颖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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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

633,827,356

56.40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乔梁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陈新军、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爱国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3,101,656

比例（%）

99.8855

反对

票数

725,700

比例（%）

0.114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3,153,156

比例（%）

99.8936

反对

票数

674,200

比例（%）

0.10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3,153,156

比例（%）

99.8936

反对

票数

674,200

比例（%）

0.10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3,101,656

比例（%）

99.8855

反对

票数

725,700

比例（%）

0.114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全文和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3,153,156

比例（%）

99.8936

反对

票数

674,200

比例（%）

0.10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3,153,156

比例（%）

99.8936

反对

票数

674,200

比例（%）

0.10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3,153,156

比例（%）

99.8936

反对

票数

674,200

比例（%）

0.10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3,153,156

比例（%）

99.8936

反对

票数

674,200

比例（%）

0.10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300,258

比例（%）

99.5339%

反对

票数

600,800

比例（%）

0.466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3,101,656

比例（%）

99.8855

反对

票数

725,700

比例（%）

0.114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独立
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64,200

1,364,200

比例（%）

65.2758

65.2758

反对

票数

725,700

725,700

比例（%）

34.7242

34.7242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

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婉、张晓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董婉律师和张晓强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84 证券简称：中信尼雅 公告编号：临2024-015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创融大厦 C 座 10 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

290,787,120

70.58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阙伟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7,12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5,120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5,120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2023 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5,120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5,120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5,120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17,920

比例（%）

99.9762

反对

票数

69,200

比例（%）

0.023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及子公司银行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5,120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提供相互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5,120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000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办理外汇结售汇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7,12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87,12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0,717,920

比例（%）

99.9762

反对

票数

69,200

比例（%）

0.023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392,980

29,392,980

29,325,780

比例（%）

99.9931

99.9931

99.7645

反对

票数

2,000

2,000

69,200

比例（%）

0.0069

0.0069

0.2355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涉及重大事项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诗影、薛若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5183 证券简称：确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88375 证券简称：国博电子 公告编号：2024-026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更好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目标实现，明确职责划分，提
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发展情况，南京国博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优化，董事会同时授权经
营管理层负责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等相关事宜。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重大影响，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

证券代码：688375 证券简称：国博电子 公告编号：2024-027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同意聘任郝东良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魏兴尧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魏兴尧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证明，其具
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相关素质与工作经验，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方中路155号
邮编：211111
电话：025-69090051
邮箱：dshbgs@gbdz.net
特此公告。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
郝东良先生简历

郝东良先生，1976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审计师、
高级政工师。2000年 8月至 2005年 1月在南京朗驰集团公司监察审计部任职，
2005年1月至2020年3月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纪检监察审计
部任职，2020年3月入职公司，2021年4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截止目前，郝东良先生通过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 48,9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除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
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魏兴尧先生简历
魏兴尧先生，1986年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工

程师，具备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
证明。2007年8月至2020年3月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企业策
划部、产业发展部、规划与运行管理部任职。2020年3月入职公司，2022年5月至
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魏兴尧先生通过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 48,9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除南京芯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
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4月14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以
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安徽金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轩科技”）增资 50,000万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金轩科技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50,000万元增加至 10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同时，金轩科技根据相关规定以及业务发展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金轩
科技已于近日完成了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定远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本次工商登记事项变更情况
公司名称

金轩科技

变更登记事项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变更前

伍亿圆整

年产氯化亚砜4万吨、糠醛1万吨、年副产盐酸
（31%）800吨的生产及销售（凭安全生产许可证
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2020年9月8日至2023年
9月7日）；食品、饮料、食品添加剂、食用香精的
生产及销售；生物科技领域领域内产品、生产工
艺、应用技术、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麦芽酚、
乙基麦芽酚、山梨酸钾、谷元粉、面粉、三氯蔗糖
的生产、销售；佳乐麝香溶液、呋喃铵盐的生产
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

壹拾亿圆整

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危险化学品生
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
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
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日用化学产品制
造；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二、换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安徽金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25MA2RANXJ8D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盐化工业园涧河路

法定代表人：杨永林

注册资本：壹拾亿圆整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01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

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

学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97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24-035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